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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中兆国际审字（2019）第0028号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

负债表、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

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

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

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

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

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

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基本情况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于 2017 年 09 月 19 日，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并取

得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有效期限：自 2017 年 09 月 19 日至 2022 年 09 月 18 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3110000MJ017793XB；法定代表人：陶晓华；注册资金：贰百万元整；地址：北京市

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北京中医药大学学 6楼 243 室；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业务范围：资助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学校建设；助困奖优；资助中医药文化发展

与传播相关的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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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设立分支机构。

四、财务状况

1、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6,273,809.55 元。其

中：货币资金 6,273,809.55 元；

2、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0.00 元；

3、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6,273,809.55 元。

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2,953,080.0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3,320,729.55 元；

4、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度收入 10,318,233.75 元。其中：捐赠收入

10,303,444.31 元；其他收入 14,789.44 元；

5、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度支出 6,046,994.70 元。其中：慈善活动成本

6,000,000.00 元；管理费用 46,737.65 元；其他费用 257.05；

6、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度慈善活动支出 6,000,000.00 元，上年末净资产

2,002,570.50 元，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299.61%；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37,000.00 元，行政办公支出 9,737.65 元，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为 0.77%。

五、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

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北京中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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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会名称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机构代码 登记证号 53110000MJ017793XB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北

京中医药大学学 6 楼 243 室
登记时间 2017 年 09 月 19 日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100029

法定代表人 陶晓华 主要经费来源 捐赠收入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银行帐号 110930456510802

财务机构名称 办公室 联系电话

会计姓名 杨忆念 专/兼职 专职

代理记账中介机

构名称
代理机构主管人姓名

税务登记号码 53110000MJ017793XB

设
有
银
行
账
号
的
分
支
机
构
、

代
表
机
构
及
其
开
户
银
行
和
账
号

无

实
体

无

Jing²
Highlight

Jing²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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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8,202,878.49 6,273,809.55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24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25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26
存 货 5 预收账款 27 6,200,300.00
待摊费用 6 预提费用 2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7 其他应交款 29

其他流动资产 8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负债
30

流动资产合计 9 8,202,878.49 6,273,809.55 其他流动负债 31 7.99
流动负债合计 32 6,200,307.99

长期投资： 10
长期股权投资 1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12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长期应付款 3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35
固定资产原价 13 长期负债合计 36
减：累计折旧 14
固定资产净值 15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16 受托代理负债： 37
文物文化资产 17 负债合计 38 6,200,307.99
固定资产清理 18
固定资产合计 19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 2,002,570.50 3,320,729.55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2,953,080.00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41 2,002,570.50 6,273,809.55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总计 22 8,202,878.49 6,273,809.55
负债和净资产

总计
42 8,202,878.49 6,273,809.55

单位负责人：闫兴丽 制表：杨忆念 复核：肖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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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活 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度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上 年 累 计 数 本 年 累 计 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2,000,000.00 2,000,000.00 1,350,364.31 8,953,080.00 10,303,444.31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2

商品销售收入 3

政府补助收入 4

投资收益 5

其他收入 6 14,789.44 14,789.44

收入合计 7 2,000,000.00 2,000,000.00 1,365,153.75 8,953,080.00 10,318,233.75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

成本
8 6,000,000.00 6,000,000.00

（二）管理费用 9 46,737.65 46,737.65

（三）筹资费用 10 -2,570.50 -2,570.50

（四）其他费用 11 257.05 257.05

费用合计 12 -2,570.50 -2,570.50 46,994.70 6,000,000.00 6,046,994.70

三、限定性净资

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13

四、净资产变动

额（若为净资产

减少额，以“-”

号填列）

14 2,002,570.50 2,002,570.50 1,318,159.05 2,953,080.00 4,271,239.05

单位负责人：闫兴丽 制表：杨忆念 复核：肖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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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4,103,136.32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14,789.44

现金流入小计 13 4,117,925.76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6,000,00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37,000.0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9,994.70
现金流出小计 23 6,046,994.7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929,068.9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现金流入小计 3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5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现金流出小计 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1,929,068.94
单位负责人：闫兴丽 制表：杨忆念复核：肖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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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系于 2017 年 09 月 19 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

准成立，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3110000MJ017793XB；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

三环东路 11 号北京中医药大学学 6 楼 243 室；法定代表人为陶晓华。

本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设立分支机构。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业务范围：资助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学校建设；助困奖优；资助中医药文化发展与

传播相关的公益活动。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持续运营产生重大

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

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1、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2、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经营业务，按业务实际发生日市场汇价折合为人民币记账，年

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财务费

用或予以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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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资，包

括股票、债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7、坏账核算办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即对账龄在一年以内的账款余额提取 5%的坏账准备；对账

龄在一年以上两年以内的账款余额提取 10%的坏账准备；对账龄在两年以上三年以内的账款余额提

取 30%的坏账准备；对账龄在三年以上的账款余额，提取 100%的坏账准备。

本基金会的坏账确认标准：

（1）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本基金会未计提坏账准备。

8、存货核算方法

（1） 存货分类：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售或

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 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基金会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发出材

料、物资、商品等按先进先出法计价。

（3） 存货的盘存制度：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 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本基金会无存货。

9、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1）长期股权投资

本基金会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对被投资单位没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

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权益法核算。

（2）长期债权投资

本基金会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券投资按直线法计提利

息及摊销债券折溢价。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本基金会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

投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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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固定资产核算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1）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

年限平均法（直线法）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原值的 5%以内)确定其

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及家具 3 3% 32.33%

（3）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为长期

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11、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在建工程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包括施工前期准备、正在施工中

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技术改造工程等。

12、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本基金会对购入或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各种无形资产

在其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13、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4、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该负债所需

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 该义务是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 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5、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

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6、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

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

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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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

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相关收入和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务的开

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

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

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向基金会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

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或者《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4,180.00

银行存款 人民币 8,202,878.49 1,369,629.55

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4,900,000.00

合计 8,202,878.49 6,273,809.55

2 、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02,570.50 1,365,153.75 46,994.70 3,320,729.55

限定性净资产 8,953,080.00 6,000,000.00 2,953,080.00

合计 2,002,570.50 10,318,233.75 6,046,994.70 6,273,809.55

净资产比上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本基金会于 2017 成立，2017 年捐赠收入暂挂预收账款，于本年转捐

赠收入，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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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活动表主要项目注释

1 、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收入 10,303,444.31 2,000,000.00

其他收入 14,789.44

合 计 10,318,233.75 2,000,000.00

(1)接受捐赠情况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0,303,444.31 10,303,444.31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0,303,444.31 10,303,444.31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410,307.99 410,307.99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9,893,136.32 9,893,136.32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赠与）

(2)大额捐赠收入

本表列示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 5,000,000.00 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 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深圳市新园素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唯美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0 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合 计 9,000,000.00

2 、业务活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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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慈善活动成本 6,000,000.00

会员活动成本

提供服务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

政府补助支出

税金及附加

其中：营业税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

合 计 6,000,000.00

（1）慈善活动成本

项目名称 支出情况

直接用于受助人

的款物

立项、执

行、监督

和评估

费用

人

员

报

酬

租赁服务、购

买和维护固

定资产费用

宣传

推广

费用

其

他

费

用

合计

2018 国际衰老

研究峰会
1,000,000.00 1,000,000.00

新奥奖教奖学

项目
5,000,000.00 5,000,000.00

合计 6,000,000.00 6,000,000.00

3 、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37,000.00

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其中：固定资产折旧

差旅费

审计费 1,000.00

办公费用 3,4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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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费

会议费

手续费 72.70

业务活动费 1,235.00

其他 4,000.00

合 计 46,737.65

六、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理事会成员名单及工作单位

序号 职位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1 理事长 陶晓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2 副理事长 张耀圣 北京北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理事兼秘书长 闫兴丽 北京中医药大学

4 理事 郭书文 北京中医药大学

5 理事 洪宝林 北京中医药大学

6 理事 吴玢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7 理事 曾立品 云南创立生物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监事 申桂英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上述理事会成员共计 8 人，均未在本基金会领取薪金等报酬。

2、工作机构组成

职位名称 职工人数 工资总额 人均工资 任职情况

秘书长 1 专职

监事 1 兼职

财务部 2 37,000.00 18,500.00 专职一人、兼职一人

办公室 1 专职

七、在计算慈善活动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具体说明的事项

1、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慈善活动支出（业务活动成本中直接用于开展

符合公益目的的活动的费用）
上年末净资产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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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0.00 2,002,570.50 299.61

2、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工作人员

工资福利
行政办公支出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

行政办公支合计
本年支出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

总支出的比例（%）

37,000.00 9,737.65 46,737.65 6,046,994.70 0.77

八、重大公益项目

1、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支出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开展公益项目的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

执行、

监督和

评估费

用

人

员

报

酬

租赁服

务、购

买和维

护固定

资产费

用

宣

传

推

广

费

用

其

他

费

用

小

计

新奥奖教

奖学项目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学生奖助

金项目
1,000,000.00

2018 国际

衰老研究

峰会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龙津教师

奖励项目
1,000,000.00

唯 美 荟 -

教育事业

发展项目

1,000,000.00

合计 9,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2、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2018 国际衰老研究峰

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00,000.00 16.67%

2018 国际衰老研究

峰会

新奥奖教奖学项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 5,000,000.00 83.33% 新奥奖教奖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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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000,000.00 100.00%

九、2008 年度接收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款物本年度支出表

本基金会无接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款物。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1、重要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与基金会的关系

北京中医药大学 徐安龙 发起人

十一、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固定资产。

十二、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十三、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四、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五、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六、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七、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八、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止 2019 年 02 月 26 日,本基金会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十九、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上述 2018 年度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编制。

基金会名称：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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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法人：陶晓华

2019 年 02 月 26 日

管理建议书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在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

无。

北京中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